非正常户公告

阿巴嘎税 税非告 〔2026〕 3号
根据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，其税务登记证件、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。
    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 年 五 月 六 日
非正常户纳税人
	企业或单位

的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
	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
	经营地点

	阿巴嘎旗苏如格兽药经营有限公司
	91152522MAEKR2WX7T
	莫日根苏日塔拉
	152522********1672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宝格达乌拉东街(王晓梅等个体综合楼)108-208铺

	阿巴嘎旗炎阳能源有限公司
	91152522MADMHKJF1W
	祁文亮
	152522********0474
	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别力古台镇青年创业园办公楼区(老检察院) 2 楼 104 号


